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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柬埔寨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联邦共和国、泰王国、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于2016年3月23日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举行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简称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

　　我们一致认为，六国山水相连，人文相通，传统睦邻友好深厚，安全与发展利益紧密攸关。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六国已在双边层面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

域合作健康发展，同时在地区和国际机制中加强多边协调以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我们认识到，六国同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同任务，同时，各

国也面临全球及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环境问题、传染病

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共同挑战。

　　我们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呼应泰国提出

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可持续发展倡议，提议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

　　我们确认六国关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共同愿景，即其有利于促进澜湄沿岸各国经济社会发

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缩小本区域国家发展差距，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并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南南合作。

　　我们欢迎澜湄合作首次外长会于2015年11月12日在中国云南景洪成功举行，会议发表了《关

于澜湄合作框架的概念文件》和《联合新闻公报》。

　　我们重申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承诺，决心加强相互信任

与理解，合力应对地区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以释放本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

　　我们强调澜湄合作应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与东盟共同体建设优先领域和中国—东盟合作全面对

接，与现有次区域机制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我们进一步强调澜湄合作将建立在协商一致、平等相待、相互协商和协调、自愿参与、共建、

共享的基础上，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我们一致认为澜湄合作将在“领导人引领、全方位覆盖、各部门参与”的架构下，按照政府引

导、多方参与、项目为本的模式运作，旨在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树立为以

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同意澜湄务实合作包括三大合作支柱，即（1）政治安全，（2）经济和可持续发展，（3）社

会人文。

　　认可作为澜湄合作首次外长会成果的澜湄合作初期五个优先领域，即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

济、水资源和农业减贫合作。



　　一致同意采取以下措施：

　　1、推动高层往来和对话合作，增进次区域互信理解，以加强可持续安全。

　　2、鼓励各国议会、政府官员、防务和执法人员、政党和民间团体加强交流合作，增进互信与

了解。支持举办澜湄合作政策对话和官员交流互访等活动。

　　3、根据各成员规定和程序，通过信息交换、能力建设和联合行动协调等加强执法安全合作，

支持建立执法合作机构，推进有关合作。

　　4、加强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确保粮食、水和能源安全。

　　5、推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加强在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区

域合作机制中的合作。

　　6、鼓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澜湄合作活动和项目及包括《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在

内的湄公河国家相关发展规划之间的对接。

　　7、加强澜湄国家软硬件联通，改善澜湄流域线、公路线和铁路线网络，推进重点基础设施项

目，在澜湄地区打造公路、铁路、水路、港口、航空互联互通综合网络。加快电力网络、电信和互

联网建设。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提升贸易投资，促进商务旅行便利化。

　　8、如本次会议通过的《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所述，拓展工程、建材、支

撑产业、机械设备、电力、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产能合作，构建次区域综合产业链，共同应对成员国

面临的经济挑战。

　　9、支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建设边境地区经济合作区、产业区和科技园区。

　　10、通过各种活动加强澜湄国家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及利用方面合作，如在中国建立澜湄流域水

资源合作中心，作为澜湄国家加强技术交流、能力建设、旱涝灾害管理、信息交流、联合研究等综

合合作的平台。

　　11、开展农业技术交流与农业能力建设合作，在湄公河国家合作建立更多的农业技术促进中

心，建设优质高产农作物推广站（基地），加强渔业、畜牧业和粮食安全合作，提高农业发展水

平。

　　12.落实“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在湄公河国家建立减贫合作示范点，交流减贫经验，实施相关

项目。

　　13、强调稳定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架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支持各国努力加强金融

监管能力建设和协调。继续研究并分享经验，以推进双边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深化金融机构合

作。

　　14、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国，支持亚投行高效运营，为弥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融

资缺口，向亚投行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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